关于做好包头市育儿补贴及

托育机构运营奖励补贴政策衔接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旗县区卫生健康委、财政局，稀土高新区社会事务局、财政金融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及自治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生均定额补助项目，确保与国家、自治区相关政策平稳有序衔接，根据《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卫人口字〔2025〕536号）文件精神，按照《包头市育儿补贴及托育机构运营奖励补贴政策实施方案（试行）》中关于政策实施年限的规定：“本实施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政策年限从2024年1月1日起计算，有效期两年。我市生育支持育儿补贴和托育机构运营奖励补贴政策实施后，上级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现就有关政策衔接措施通知如下：

关于育儿补贴制度

自2025年1月1日起，我市育儿补贴标准及发放方式统一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厅字〔2025〕15号）相关规定执行。即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将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

原《包头市育儿补贴及托育机构运营奖励补贴政策实施方案（试行）》中关于二孩、三孩家庭一次性5000元育儿补贴政策不予执行。

二、关于托育机构运营奖励补贴政策

对认定的备案普惠托育机构，自2025年1月1日起，按照实际招收的3岁以下婴幼儿在托月数给予生均定额补助。当月婴幼儿在托时间超过10天的，享受全额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75元。

原托育机构每生每年600元的生均公用经费补贴政策仅执行至2024年12月31日。从2025年1月1日起，执行《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2025年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生均定额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卫办人口〔2024〕915号)规定，对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实际招收的3岁以下婴幼儿数按照每人每月75元的标准发放生均定额补助。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服务保障。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和政策受益对象的知晓率，密切关注社会反响，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二）做好政策衔接，平稳有序过渡。要精准把握新旧政策调整的关键点和时间节点，要扎实做好符合条件人员及机构的摸排、确认、公示等工作，确保补贴发放准确及时，实现政策过渡期间群众权益无缝衔接、托育机构运营平稳。

（三）强化资金管理，保障及时发放。要严格落实补贴资金保障责任，将所需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强资金统筹与管理。规范补贴发放流程，建立健全资金审核、拨付、发放、公示和监管机制，确保补贴资金专款专用、安全高效，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四）严格监督检查，确保政策实效。要加强对育儿补贴发放和托育机构运营奖励补贴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违规使用资金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确保政策公平公正落实，切实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